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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为了促进县域经济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守信、互利共赢的原则，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饶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与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方：九洲环境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乙方）】就双方在甲方所在地实施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建设的有关事宜，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乙方有意向在饶河县投资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来源的清洁电力和热力供给项目，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优势，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实现国家节能减排战略目标，甲方授权乙方在甲方经济开发园区内规划建设，本着“合作共赢”的理念，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2.3.1权利：
	（1）乙方享有在其经营的商业活动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权利，必须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聘用人员。
	（2）享受《饶河县生产加工产业项目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及奖励办法（试行）》规定的权利。
	2.3.2义务：
	（1）有按《饶河县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义务，即在项目开工前缴纳工程投资额（固定资产）的3%作为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2）乙方不得将甲方提供的土地用于清偿本协议签订前以及非因本项目发生的债务。
	（3）有向甲方提供企业资质、验资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投资佐证材料的义务。
	（4）有保证安全生产、文明生产、保护环境、遵章守法经营的义务。
	（5）有在平等条件下优先录用饶河县待业人员的义务。
	（6）乙方企业撤消、解散、合并、分立、变更、破产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
	（7）有在设计、规划时得到甲方相关部门认可的义务。
	（8）如乙方不能满足甲方居民供热温度及供热面积需求时，甲方有权提出招引第三方供热公司，供热特许经营许可终止。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五、备查文件

